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之使用報酬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

之使用報酬率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

之使用報酬率 

配合著作權法(以下稱本法

)項次變動，修正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使用報酬率依著作權

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一、本使用報酬率依著作權

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七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配合本法項次變動修正。 

二、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重製或編輯者，

其使用報酬，除本使用

報酬率另有規定外，依

下列情形分別為之： 

(一) 語文著作：以字數

為計算標準，每千

字新臺幣一千二百

五十元，不滿一千

字者以一千字計

算。 

(二) 攝影、美術或圖形

著作：以張數為計

算標準不論為黑白

或彩色、版面大

小，每張新臺幣六

百二十五元。如使

用於封面或封底每

張新臺幣一千二百

五十元。 

(三) 音樂著作：詞曲分

開計算，每首新臺

幣二千五百元。 

(四) 前三款以外之其他

著作：以每頁版面

新臺幣一千二百五

十元為標準，依所

占版面比例計算。

如不能依版面計算

者，每件新臺幣一

千二百五十元。 

二、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重製或編輯者，

其使用報酬，除本使用

報酬率另有規定外，依

下列情形分別計算之： 

(一) 語文著作：以字數

為計算標準，每千

字新臺幣一千元，

不滿一千字者以一

千字計算。 

(二) 攝影、美術或圖形

著作：以張數為計

算標準，不論為黑

白或彩色、版面大

小，每張新臺幣五

百元。如使用於封

面或封底每張新臺

幣一千元。 

(三) 音樂著作：詞曲分

開計算，每首新臺

幣二千元。 

(四) 前三款以外之其他

著作：以每頁版面

新臺幣一千元為標

準，依所占版面比

例計算。如不能依

版面計算者，每件

新臺幣一千元。 

 

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 本使用報酬率自民國

八十七年公告使用至

今，期間雖經檢討，惟

未曾調整，因我國消費

者物價指數於民國八

十七年至一百一十年

間，自八十四點二六上

升至一百零四點三二

（民國一百零五年指

數為一百），上升幅度

達百分之二十三點

八；此外，本使用報酬

率係參考日本教科用

書補償金相關規定所

制定，而查日本近二十

七年間(一九九五年至

二零二二年)，就教科

書揭載語文著作之補

償金亦已調漲百分之

二十三，為符合現行物

價水準及維護著作財

產權人權益，爰將本點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語

文著作之使用報酬率

修正為每千字一千二

百五十元(調升百分之

二十五)。 

三、 本點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所定攝影、美

術、圖形、音樂及其他

著作之使用報酬率，比



 

 

照語文著作使用報酬

之調升比率，調升百分

之二十五。 

三、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改作著作者，其

使用報酬，依第二點規

定減半計算之。 

三、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改作者，其使用

報酬，依第二點標準減

半計算之。 

酌作文字修正。 

四、經審定或編定之紙本教

科用書，其編製者依本

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公開傳輸者，其使用

報酬，依第二點規定百

分之四十計算之。 

 

 一、 本點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四十七條

第一項之修正，增訂教

科書編製者依法公開

傳輸其教科用書之使

用報酬率。 

三、 目前實務上教科書之

審定及出版發行仍以

紙本教科書為主，電子

教科書僅為紙本書之

附帶利用，未見單純發

行電子教科書之情

形，且實務市場之授權

利用上多按紙本書重

製授權金之百分之三

十至百分之五十併同

計算電子書授權金，故

本點僅針對此實務現

況訂定紙本教科書同

時涉及電子教科書公

開傳輸之使用報酬

率；亦即，在教科書業

者支付重製於紙本教

科書之使用報酬之前

提，其電子教科書公開

傳輸之使用報酬則按

第二點所定使用報酬

率百分之四十計算

之，此並未涵蓋單純發

行電子教科書之利用

型態，如未來實務發展

或因應政策教科書全

面無紙化，致利用型態

改變，而以電子教科書

為主之情形，將適時檢

討修正本點規定。 

四、 另本法第四十七條第



 

 

一項所定公開傳輸法

定授權，係因應電子書

包教育政策之目的所

制定，據此立法意旨，

依該條項規定公開傳

輸教科書，其接收對象

應限於為教育目的而

有接觸教科書需求的

學校、教師及學生。是

以，教科書業者公開傳

輸其所編製之教科用

書，並採取合理之技術

措施，防止非學校或非

學校師生接收者，方適

用本點規定，爰予說

明。 

五、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編製教學輔助用

品者，其使用報酬，除

本使用報酬另有規定

外，依下列情形分別為

之： 

(一) 錄音或視聽著作：

每三分鐘新臺幣二

千五百元。不足三

分鐘者，以三分鐘

計算。 

(二) 前款以外之其他著

作：依第二點、第

三點規定減半計算

之。 

四、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編製教學輔助用

品者，其使用報酬，除

本使用報酬率另有規定

外，依下列情形分別計

算之： 

(一) 錄音或視聽著作：

每三分鐘新臺幣二

千元。不足三分鐘

者，以三分鐘計

算。 

(二) 前款以外之其他著

作：依第二點、第

三點標準減半計算

之。 

一、 點次變更。 

二、 比照第二點語文著作

使用報酬之調升比

率，將本點規定編製教

學輔助用品而利用錄

音或視聽著作之使用

報酬，調升百分之二十

五。 

 

 

五、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三

項規定公開播送者，其

使用報酬，依下列情形

分別計算之： 

(一) 以廣播公開播送：

音樂著作詞曲分開

計算，每首每次新

臺幣一元；其他著

作每三分鐘新臺幣

一元，不足三分鐘

者，以三分鐘計

算。 

(二) 以電視公開播送：

一、 本點刪除。 

二、 本法修正前原第四十

七條第三項所定學校

遠距教學之合理使用

規定，已移列為同法第

四十六條之一第一

項，且其使用報酬改由

雙方協商，非由主管機

關訂定，爰配合刪除本

點關於學校為教育目

的公開播送他人著作

之使用報酬率。 



 

 

音樂著作詞曲分開

計算，每首每次新

臺幣四十元；其他

著作每三分鐘新臺

幣三十元，不足三

分鐘者，以三分鐘

計算。 

六、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重製、編輯、改

作或公開傳輸，其所利

用之著作為衍生著作

時，如對原著作及衍生

著作均應支付使用報酬

者，其每筆使用報酬，

按利用行為分別依第二

點至第四點規定之百分

之七十五計算之。 

    依本法第四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重製、編

輯、改作，其所利用之

著作為衍生著作時，如

對原著作及衍生著作均

應支付使用報酬者，其

每筆使用報酬，依第五

點規定之百分之七十五

計算之。 

六、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重製、

編輯教科用書或編製教

學輔助用品，其所利用

之著作為衍生著作時，

如對原著作及衍生著作

應支付二筆以上之使用

報酬者，其每筆使用報

酬，依第二點或第四點

標準之百分之七十五計

算之。 

一、考量本法第四十七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法定授

權之利用權能不同，為

避免混淆，爰將本點關

於利用他人衍生著作

編製教科用書及教學

輔助用品之使用報

酬，區分二項定之，並

酌作文字修正，以資明

確。 

二、第一項配合本法第四十

七條第一項之修正，增

訂教科書編製者公開

傳輸教科用書而傳輸

他人之衍生著作時，其

對原著作及衍生著作

均應支付之公開傳輸

使用報酬，依修正條文

第四點規定之百分之

七十五計算之。又教科

書編製者改作他人衍

生著作之情形(即二次

改作)，對原著作及衍

生著作均應支付「改

作」之使用報酬，然現

行規定第六點漏未規

定「改作」之利用型

態，爰予納入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為編製教學

輔助用品而重製、編

輯、改作他人衍生著作

時，其對原著作及衍生

著作均應支付之使用

報酬，其使用報酬依修

正條文第五點規定之

百分之七十五計算之。 

七、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  一、本點新增。 



 

 

項或第二項規定編製之

教科用書或教學輔助用

品，如屬教育部公告之

稀有類科獎助科目，其

使用報酬，依第二點至

第六點規定減半計算

之。 

二、為鼓勵業者投入稀有類

科教科用書之編製，促

進我國稀有類科人才

之培養，爰增訂依法編

製之教科用書或教學

輔助用品，如屬教育部

依高級中等學校教科

用書審定辦法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公告

之稀有類科獎助科

目，其重製、編輯、改

作、公開傳輸他人已公

開發表著作之各項使

用報酬，均減半計算

之。 

八、本使用報酬率至少每五

年檢討一次。 

 一、本點新增。 

二、為確保本使用報酬率之

內容符合物價水準及

教科書授權實務發

展，爰增訂定期檢討機

制。考量教科書業者主

要於每次核發教科書

審定執照時，有依據本

使用報酬率支付使用

報酬之需求，故本使用

報酬率之定期檢討宜

配合審定執照核發之

週期為之。 

三、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教科圖書審定辦法第

十四條規定，審定執照

有效期限為發照日起

至新課程實施之前一

日止(本條於民國一百

零七年修正前，執照有

效期間為六年)；又同

辦法第十七條第二款

規定，核發執照後就課

程(綱)初版之教科圖

書於使用二年後始得

修訂、修訂後每使用三

年始得再修訂，可知因

新課程實施而需換發

審定執照之期間至少



 

 

間隔五年以上，爰參酌

此期間，增訂本使用報

酬率至少每五年檢討

一次。 

 


